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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天晴實施股份激勵計劃

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議決通過本公司附屬公司正大天晴藥業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正大天晴」）實施一項股份激勵計劃（「股份激勵計劃」）以激勵對正大天晴未來經營和發展起
到重要作用的核心人才。這是本集團上市以來，首次在正大天晴實施股份激勵計劃。

股份激勵計劃旨在進一步確立及完善正大天晴與員工的利益共享機制，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及創造
性，提高員工凝聚力及正大天晴競爭力，促進正大天晴長期、持續、健康發展。該計劃的參與對象
為在正大天晴（含全資子公司）任職，領取報酬並與正大天晴（含全資子公司）簽訂勞動合同或受正大天
晴（含全資子公司）聘任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及同級別專業人員及正大天晴董事會認為應當激勵的其他
人員。

根據股份激勵計劃，正大天晴將動用總額不超過10億元人民幣的自有資金指示該計劃的受托人（「受
托人」）從市場購進本公司現有股份（「股份」），用於後續對選定參與該計劃的人員（「選定參與者」）實施
股份激勵。該計劃最終動用的資金金額及購買的標的股份數量以實際執行情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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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參與者的具體名單及授予激勵股份份額由正大天晴董事會審議確定。選定參與者須按照股份激
勵計劃的規定，簽訂激勵協議並按期、足額支付認購激勵股份的資金，否則自動喪失參與該計劃的
資格。獲選參與者在通過業績考核後，其獲授予的激勵股份將分期歸屬。股份激勵計劃自正大天晴
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10年內有效。

股份激勵計劃的日常管理，包括最終確定選定參與者的個人業績考核結果以及於歸屬條件滿足後制
訂及實施收益分配方案等，由正大天晴董事會設立的員工持股計劃管理委員會（「管委會」）負責。管
委會的權責有書面約定，其工作接受全體選定參與者監督。此外，正大天晴已委聘第三方專業金融
機構作為受托人，負責按委託人的指示從市場購進股份及為選定參與者信託持有未歸屬的激勵股
份。

作為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正大天晴在當前時點實施股份激勵計劃，展示其對本公司業務發展前景
及股價內在價值充滿信心。董事會相信股份激勵計劃將鼓勵正大天晴不斷加速增長，達成更好的業
績表現。

上市規則涵義

股份激勵計劃僅涉及本公司現有股份，本公司將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第17.12條的規定，在本公司年報內作適當信息披露，並促使受托人對其持有的任何股份放棄
行使投票權。

若本公司有尚未公佈的內幕消息（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或出現上市規則及所有適用法例
項下禁止本公司董事買賣股份的情況，正大天晴董事會或其授權人士或管委會不得向選定參與者授
予任何獎勵股份，亦不得指示受托人進行任何股份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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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

主席
謝其潤

香港，2024年5月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七位執行董事，即謝其潤女士、謝炳先生、鄭翔玲女士、謝承潤
先生、謝炘先生、田舟山先生及李名沁女士以及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陸正飛先生、李大魁先
生、魯紅女士、張魯夫先生及李國棟醫生。


